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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CGU-PIMS-I-02-007
文件等級：一般使用內部使用限制使用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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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518659542]目的
為落實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個人資料管理之矯正及預防措施持續改善，使個人資料作業所發生之缺失進行有效矯正及對可能發生之風險預作防範，避免及防止不符合事項再度發生，促使個人資料管理持續改善，特訂定本程序。

2 [bookmark: _Toc518659543]依據
2.1 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
2.2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
2.3 本校個人資料管理政策。
2.4 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

3 [bookmark: _Toc518659544]範圍
本校個人資料相關業務作業流程之矯正或預防管理作業均適用之。

4 [bookmark: _Toc518659545]名詞定義
4.1 [bookmark: _Toc454409075]矯正措施
為改善不符合事項，本校相關單位應採取應對措施，以消除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實施、操作及使用中不符合事項之原因。為執行矯正措施作業，個人資料管理制度中之文件應定出以下要求：
4.1.1 鑑別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實施（含操作）之不符合事項。
4.1.2 判定不符合事項之原因。
4.1.3 評估措施之需求，以確保不符合事項不再發生。
4.1.4 決定與實施所需之矯正措施。
4.1.5 採取矯正措施結果之紀錄。
4.1.6 審查所採取之矯正措施。
4.2 [bookmark: _Toc454409076]預防措施
為防止不符合事項發生，組織應決定應對措施，以消除未來不符合之原因，所採取之預防措施應與潛在問題之影響相稱。為執行預防措施作業，個人資料管理制度中之文件應定出以下要求：
4.2.1 鑑別潛在的不符合事項與原因。
4.2.2 決定並實施所需之預防措施。
4.2.3 紀錄所採取措施之結果。
4.2.4 審查所採用之預防措施。
4.2.5 鑑別已變化之風險並確保焦點放在顯著變化之風險上。
5 [bookmark: _Toc518659546]權責
5.1 稽核組
5.1.1 針對稽核缺失追蹤及複檢之作業。
5.1.2 督導各單位對於個人資料管理之矯正與預防工作。
5.2 單位個人資料作業窗口
5.2.1 稽核缺失之矯正與預防工作。
5.2.2 協助各單位內，個資事件相關業務之矯正與預防工作。
5.2.3 外部單位要求改善個人資料管理之矯正與預防工作。
6 [bookmark: _Toc518659547]作業說明
6.1 矯正及預防措施啟動時機：
6.1.1 須提出矯正及預防措施之個人資料保護事件。
6.1.2 外部稽核發現之部分符合、不符合事項、觀察事項。
6.1.3 其他不符合事項，例如其他違反個人資料管理程序規定者。
6.2 矯正預防工作應填具「矯正處理單」，若有多張「矯正處理單」同時提出時，應訂定其處理優先順序。
6.3 針對適用時機提出矯正預防包括：
6.3.1 問題或缺失說明。
6.3.2 原因分析。
6.3.3 [bookmark: _Hlk485645291]矯正措施評估(暫時性對策)。
6.3.4 矯正措施評估(久永性對策)。
6.4 矯正及預防審查
6.4.1 矯正措施執行結果追蹤由個人資料保護稽核組進行審查工作，並確實記錄及追蹤其改善情形。
6.4.2 所有矯正預防及持續改善工作應適時納入教育訓練課程。
6.5 紀錄保存
6.5.1 相關矯正與預防作業產生之紀錄，保存期限至少3年。

7 [bookmark: _Toc518659548]相關表單及文件
7.1 CGU-PIMS-I-04-020矯正處理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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